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董祐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

21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

第5款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被告董祐呈業於民國112年1月21日死亡，此有被告之

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

書、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91-93頁）。依

照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陳偉達

   　　　　　　　　　　　　　　　法  官  葉佳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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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美鄉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2155號

　　被　　　告　董祐呈　男　5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鄉○○村○○○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董祐呈因罹有思覺失調症，受其精神疾病及症狀影響，致其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分別為

下列行為：於民國110年12月23日6時26分許，駕駛其所有之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行經

臺東縣長濱鄉臺11線80公里處北上車道時，明知駕車撞擊其

他用路人車，極可能造成他人死亡之結果，仍基於殺人及毀

損之故意，突駕車自後方衝撞黃怡嘉所駕駛、搭載3名幼子

之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車牌號碼詳卷）車尾，見甲車遭

撞擊至路旁後，復接續倒車再度往前衝撞甲車車尾數次（黃

怡嘉及3名幼子仍在車內），幸因當時黃怡嘉有繫安全帶、

車內幼童乘坐於安全座椅，始無人受傷，然已導致甲車車尾

全毀、車體扭曲變形不堪使用（下稱犯罪事實一）。

二、董祐呈衝撞完甲車後，旋迴轉駛往南下車道，於同日6時30

分許，行經臺東縣○○鄉○○村○○○00○0號旁南下車道

路肩時，其明知以自小客車撞擊機車足以導致機車騎士死

亡，竟再度基於殺人及毀損之故意，駕車衝撞潘玫麗所騎乘

之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車牌號碼詳卷），致乙車右側

車體全毀，車況不堪使用，潘玫麗並因而受有右側骨盆及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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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閉鎖性骨折、左側鎖骨閉鎖性骨折、腦震盪伴有至少30分

鐘意識喪失、第一及第二薦椎閉鎖性骨折、頭部撕裂傷等傷

害（下稱犯罪事實二）。後經警據報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黃怡嘉、潘玫麗訴由臺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董祐呈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全部犯罪事實，供稱：當時

有幻聽幻覺叫我去撞被害人、叫我撞

完離開現場，我當時可以判斷這樣做

會導致被害人死傷，我當時仍有控制

能力，只是控制很困難，所以我選擇

用最輕的方式擦邊去衝撞被害人，我

撞完兩台車後，走路回家，幻覺又叫

我摔家裡東西，我就沒有照做，不想

讓幻覺再指揮我到處惹麻煩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黃怡嘉於警

詢中之證述

①證明犯罪事實一部分。

②證明被告見甲車遭撞擊後停放路

旁，仍繼續再衝撞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潘玫麗於警

詢中之證述

①證明犯罪事實二部分。

②證明被告自乙車正對向駛來，雖乙

車已緊靠路邊騎乘，仍自旁側撞擊

乙車之事實。

4 告訴人潘玫麗之佛教慈濟

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

院診斷證明書1紙

證明告訴人潘玫麗因被告故意駕車衝

撞，受有前開嚴重傷勢，住院至111年

1月11日始出院之事實。

5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

㈡、刑案現場照片

①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②證明本案自小客車、甲車、乙車均

因撞擊全毀，甲車、乙車均已毀損

不堪使用，足證明被告撞擊之力道

甚大，而有殺人之故意。

6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111

年6月27日東醫歷字第111

證明被告之病史及被告精神狀況受病

況影響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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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

第354條毀損罪嫌（均2罪）。被告前開犯罪事實，分別係以

一行為同時犯殺人未遂及毀損罪，應從一重之殺人未遂罪處

斷。又被告前開2次殺人未遂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請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因受思覺失調症影響，顯著降

低：根據被告於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之病歷及診斷證明記

載，被告於本案行為後經送醫診療，診斷為妄想型思覺失調

症，且查被告自述自民國92年離婚後就有聽到聲音，近2、3

年多次向家人表示自己是乩身、會聽到天命，於案發前數日

參加法會返家後明顯易怒、有幻覺；又被告本案之告訴人黃

怡嘉與被告素不相識、告訴人潘玫麗亦僅是被告之鄰居，一

般常人不可能無故駕車衝撞對方，本案應可認被告係因受思

覺失調症之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達顯著降低之程度。至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雖函覆本署

認為被告於本案案發時無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其辨識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固有該院111年6月27日東醫歷字第111006

5780號函可佐，然該函文並未明確指出其鑑定方法及論理過

程，又參以被告於110年12月30日、111年1月3日病歷記載自

述「（訊問住院原因和撞車動機）有聽到哀嚎聲，我的車子

很舊，他的很新，想評估他車子性能好不好，我撞一下、第

二下」、「在家裡有（幻聽），會叫我做非法的事」等語，

當時距離案發後不久，被告陳述應可充分反應其當下精神狀

態，及於本署偵訊中自陳「幻覺常恐嚇我，我知道那是幻

覺，但我還是會怕；我有辦法控制不要撞被害人，只是很困

難；我可以判斷（可能會導致死亡），但我用最輕的方式去

撞」等語，均足見被告仍清楚記憶、描述案發經過，且知悉

上開行為具致死之危險性，並進而說明自己仍選擇衝撞之理

由，可見其仍有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且並未失卻控制自己

0065780號函所附被告病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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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能力。綜上，因認被告係受思覺失調症之影響，致其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請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

輕其刑。

四、被告有施以監護之必要：本案被告係駕車於路上隨意衝撞，

造成用路人高度危險，且係於同日二度衝撞不相識之人，頻

率甚高，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依照被告自述早年即有

幻聽幻視現象卻未曾就診，可知其病識感不佳，難以確認被

告可規律就醫。且被告在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診療期間，自

述「在家有聲音，在這沒有聲音」，且在111年1月25日出院

後，於同年2月4日即再度入院，足見醫療處置仍具有成效，

醫療介入有其必要性。另本案係因被告執意駕車出門所致，

足見被告親屬難以管制被告行為，且依被告之家庭成員狀

況，難以加諸於其親屬過多負擔，督促被告規律就醫，是有

對被告施以監護之必要。是以，審酌被告駕車隨意衝撞之潛

在危險性、疾病嚴重程度、被告自身病識感及就醫意願、機

構外處遇之可能性及成效評估，為期待被告能獲得適當之矯

治治療，建請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規定，併予宣

告被告於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應入相當處所，施以監

護至少3年。

五、另報告意旨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嫌，惟

所謂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應屬意外之情形，行為人如出

於故意殺人、傷害之犯意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

時，其行為本可包括評價於殺人、傷害罪之刑責內。又對於

行為人於殺人、傷害後，仍課以應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

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之義務，顯悖於事理，是本件被告既

係基於殺害人之不確定故意以駕駛汽車作為犯罪方法，無成

立肇事逃逸之餘地，併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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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　察　官  於盼盼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29　　日

                          書　記　官  成富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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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董祐呈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21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被告董祐呈業於民國112年1月21日死亡，此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91-93頁）。依照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陳偉達
   　　　　　　　　　　　　　　　法  官  葉佳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美鄉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2155號
　　被　　　告　董祐呈　男　5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鄉○○村○○○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董祐呈因罹有思覺失調症，受其精神疾病及症狀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分別為下列行為：於民國110年12月23日6時26分許，駕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行經臺東縣長濱鄉臺11線80公里處北上車道時，明知駕車撞擊其他用路人車，極可能造成他人死亡之結果，仍基於殺人及毀損之故意，突駕車自後方衝撞黃怡嘉所駕駛、搭載3名幼子之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車牌號碼詳卷）車尾，見甲車遭撞擊至路旁後，復接續倒車再度往前衝撞甲車車尾數次（黃怡嘉及3名幼子仍在車內），幸因當時黃怡嘉有繫安全帶、車內幼童乘坐於安全座椅，始無人受傷，然已導致甲車車尾全毀、車體扭曲變形不堪使用（下稱犯罪事實一）。
二、董祐呈衝撞完甲車後，旋迴轉駛往南下車道，於同日6時30分許，行經臺東縣○○鄉○○村○○○00○0號旁南下車道路肩時，其明知以自小客車撞擊機車足以導致機車騎士死亡，竟再度基於殺人及毀損之故意，駕車衝撞潘玫麗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車牌號碼詳卷），致乙車右側車體全毀，車況不堪使用，潘玫麗並因而受有右側骨盆及恥骨閉鎖性骨折、左側鎖骨閉鎖性骨折、腦震盪伴有至少30分鐘意識喪失、第一及第二薦椎閉鎖性骨折、頭部撕裂傷等傷害（下稱犯罪事實二）。後經警據報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黃怡嘉、潘玫麗訴由臺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董祐呈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全部犯罪事實，供稱：當時有幻聽幻覺叫我去撞被害人、叫我撞完離開現場，我當時可以判斷這樣做會導致被害人死傷，我當時仍有控制能力，只是控制很困難，所以我選擇用最輕的方式擦邊去衝撞被害人，我撞完兩台車後，走路回家，幻覺又叫我摔家裡東西，我就沒有照做，不想讓幻覺再指揮我到處惹麻煩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黃怡嘉於警詢中之證述

		①證明犯罪事實一部分。
②證明被告見甲車遭撞擊後停放路旁，仍繼續再衝撞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潘玫麗於警詢中之證述

		①證明犯罪事實二部分。
②證明被告自乙車正對向駛來，雖乙車已緊靠路邊騎乘，仍自旁側撞擊乙車之事實。



		4

		告訴人潘玫麗之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

		證明告訴人潘玫麗因被告故意駕車衝撞，受有前開嚴重傷勢，住院至111年1月11日始出院之事實。



		5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刑案現場照片

		①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②證明本案自小客車、甲車、乙車均因撞擊全毀，甲車、乙車均已毀損不堪使用，足證明被告撞擊之力道甚大，而有殺人之故意。



		6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111年6月27日東醫歷字第1110065780號函所附被告病歷

		證明被告之病史及被告精神狀況受病況影響之程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第354條毀損罪嫌（均2罪）。被告前開犯罪事實，分別係以一行為同時犯殺人未遂及毀損罪，應從一重之殺人未遂罪處斷。又被告前開2次殺人未遂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因受思覺失調症影響，顯著降低：根據被告於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之病歷及診斷證明記載，被告於本案行為後經送醫診療，診斷為妄想型思覺失調症，且查被告自述自民國92年離婚後就有聽到聲音，近2、3年多次向家人表示自己是乩身、會聽到天命，於案發前數日參加法會返家後明顯易怒、有幻覺；又被告本案之告訴人黃怡嘉與被告素不相識、告訴人潘玫麗亦僅是被告之鄰居，一般常人不可能無故駕車衝撞對方，本案應可認被告係因受思覺失調症之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降低之程度。至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雖函覆本署認為被告於本案案發時無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其辨識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固有該院111年6月27日東醫歷字第1110065780號函可佐，然該函文並未明確指出其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又參以被告於110年12月30日、111年1月3日病歷記載自述「（訊問住院原因和撞車動機）有聽到哀嚎聲，我的車子很舊，他的很新，想評估他車子性能好不好，我撞一下、第二下」、「在家裡有（幻聽），會叫我做非法的事」等語，當時距離案發後不久，被告陳述應可充分反應其當下精神狀態，及於本署偵訊中自陳「幻覺常恐嚇我，我知道那是幻覺，但我還是會怕；我有辦法控制不要撞被害人，只是很困難；我可以判斷（可能會導致死亡），但我用最輕的方式去撞」等語，均足見被告仍清楚記憶、描述案發經過，且知悉上開行為具致死之危險性，並進而說明自己仍選擇衝撞之理由，可見其仍有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且並未失卻控制自己行為之能力。綜上，因認被告係受思覺失調症之影響，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請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
四、被告有施以監護之必要：本案被告係駕車於路上隨意衝撞，造成用路人高度危險，且係於同日二度衝撞不相識之人，頻率甚高，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依照被告自述早年即有幻聽幻視現象卻未曾就診，可知其病識感不佳，難以確認被告可規律就醫。且被告在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診療期間，自述「在家有聲音，在這沒有聲音」，且在111年1月25日出院後，於同年2月4日即再度入院，足見醫療處置仍具有成效，醫療介入有其必要性。另本案係因被告執意駕車出門所致，足見被告親屬難以管制被告行為，且依被告之家庭成員狀況，難以加諸於其親屬過多負擔，督促被告規律就醫，是有對被告施以監護之必要。是以，審酌被告駕車隨意衝撞之潛在危險性、疾病嚴重程度、被告自身病識感及就醫意願、機構外處遇之可能性及成效評估，為期待被告能獲得適當之矯治治療，建請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於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應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至少3年。
五、另報告意旨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嫌，惟所謂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應屬意外之情形，行為人如出於故意殺人、傷害之犯意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時，其行為本可包括評價於殺人、傷害罪之刑責內。又對於行為人於殺人、傷害後，仍課以應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之義務，顯悖於事理，是本件被告既係基於殺害人之不確定故意以駕駛汽車作為犯罪方法，無成立肇事逃逸之餘地，併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於盼盼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29　　日
                          書　記　官  成富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董祐呈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
21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
    第5款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被告董祐呈業於民國112年1月21日死亡，此有被告之
    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
    書、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91-93頁）。依
    照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陳偉達
   　　　　　　　　　　　　　　　法  官  葉佳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美鄉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2155號
　　被　　　告　董祐呈　男　5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鄉○○村○○○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董祐呈因罹有思覺失調症，受其精神疾病及症狀影響，致其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分別為
    下列行為：於民國110年12月23日6時26分許，駕駛其所有之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行經
    臺東縣長濱鄉臺11線80公里處北上車道時，明知駕車撞擊其
    他用路人車，極可能造成他人死亡之結果，仍基於殺人及毀
    損之故意，突駕車自後方衝撞黃怡嘉所駕駛、搭載3名幼子
    之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車牌號碼詳卷）車尾，見甲車遭
    撞擊至路旁後，復接續倒車再度往前衝撞甲車車尾數次（黃
    怡嘉及3名幼子仍在車內），幸因當時黃怡嘉有繫安全帶、
    車內幼童乘坐於安全座椅，始無人受傷，然已導致甲車車尾
    全毀、車體扭曲變形不堪使用（下稱犯罪事實一）。
二、董祐呈衝撞完甲車後，旋迴轉駛往南下車道，於同日6時30
    分許，行經臺東縣○○鄉○○村○○○00○0號旁南下車道路肩時，
    其明知以自小客車撞擊機車足以導致機車騎士死亡，竟再度
    基於殺人及毀損之故意，駕車衝撞潘玫麗所騎乘之普通重型
    機車（下稱乙車，車牌號碼詳卷），致乙車右側車體全毀，
    車況不堪使用，潘玫麗並因而受有右側骨盆及恥骨閉鎖性骨
    折、左側鎖骨閉鎖性骨折、腦震盪伴有至少30分鐘意識喪失
    、第一及第二薦椎閉鎖性骨折、頭部撕裂傷等傷害（下稱犯
    罪事實二）。後經警據報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黃怡嘉、潘玫麗訴由臺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董祐呈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全部犯罪事實，供稱：當時有幻聽幻覺叫我去撞被害人、叫我撞完離開現場，我當時可以判斷這樣做會導致被害人死傷，我當時仍有控制能力，只是控制很困難，所以我選擇用最輕的方式擦邊去衝撞被害人，我撞完兩台車後，走路回家，幻覺又叫我摔家裡東西，我就沒有照做，不想讓幻覺再指揮我到處惹麻煩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黃怡嘉於警詢中之證述 ①證明犯罪事實一部分。 ②證明被告見甲車遭撞擊後停放路旁，仍繼續再衝撞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潘玫麗於警詢中之證述 ①證明犯罪事實二部分。 ②證明被告自乙車正對向駛來，雖乙車已緊靠路邊騎乘，仍自旁側撞擊乙車之事實。 4 告訴人潘玫麗之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 證明告訴人潘玫麗因被告故意駕車衝撞，受有前開嚴重傷勢，住院至111年1月11日始出院之事實。 5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刑案現場照片 ①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②證明本案自小客車、甲車、乙車均因撞擊全毀，甲車、乙車均已毀損不堪使用，足證明被告撞擊之力道甚大，而有殺人之故意。 6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111年6月27日東醫歷字第1110065780號函所附被告病歷 證明被告之病史及被告精神狀況受病況影響之程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
    第354條毀損罪嫌（均2罪）。被告前開犯罪事實，分別係以
    一行為同時犯殺人未遂及毀損罪，應從一重之殺人未遂罪處
    斷。又被告前開2次殺人未遂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請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因受思覺失調症影響，顯著降低
    ：根據被告於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之病歷及診斷證明記載，
    被告於本案行為後經送醫診療，診斷為妄想型思覺失調症，
    且查被告自述自民國92年離婚後就有聽到聲音，近2、3年多
    次向家人表示自己是乩身、會聽到天命，於案發前數日參加
    法會返家後明顯易怒、有幻覺；又被告本案之告訴人黃怡嘉
    與被告素不相識、告訴人潘玫麗亦僅是被告之鄰居，一般常
    人不可能無故駕車衝撞對方，本案應可認被告係因受思覺失
    調症之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達顯著降低之程度。至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雖函覆本署認為
    被告於本案案發時無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其辨識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固有該院111年6月27日東醫歷字第1110065780
    號函可佐，然該函文並未明確指出其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
    又參以被告於110年12月30日、111年1月3日病歷記載自述「
    （訊問住院原因和撞車動機）有聽到哀嚎聲，我的車子很舊
    ，他的很新，想評估他車子性能好不好，我撞一下、第二下
    」、「在家裡有（幻聽），會叫我做非法的事」等語，當時
    距離案發後不久，被告陳述應可充分反應其當下精神狀態，
    及於本署偵訊中自陳「幻覺常恐嚇我，我知道那是幻覺，但
    我還是會怕；我有辦法控制不要撞被害人，只是很困難；我
    可以判斷（可能會導致死亡），但我用最輕的方式去撞」等
    語，均足見被告仍清楚記憶、描述案發經過，且知悉上開行
    為具致死之危險性，並進而說明自己仍選擇衝撞之理由，可
    見其仍有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且並未失卻控制自己行為之
    能力。綜上，因認被告係受思覺失調症之影響，致其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請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
    。
四、被告有施以監護之必要：本案被告係駕車於路上隨意衝撞，
    造成用路人高度危險，且係於同日二度衝撞不相識之人，頻
    率甚高，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依照被告自述早年即有
    幻聽幻視現象卻未曾就診，可知其病識感不佳，難以確認被
    告可規律就醫。且被告在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診療期間，自
    述「在家有聲音，在這沒有聲音」，且在111年1月25日出院
    後，於同年2月4日即再度入院，足見醫療處置仍具有成效，
    醫療介入有其必要性。另本案係因被告執意駕車出門所致，
    足見被告親屬難以管制被告行為，且依被告之家庭成員狀況
    ，難以加諸於其親屬過多負擔，督促被告規律就醫，是有對
    被告施以監護之必要。是以，審酌被告駕車隨意衝撞之潛在
    危險性、疾病嚴重程度、被告自身病識感及就醫意願、機構
    外處遇之可能性及成效評估，為期待被告能獲得適當之矯治
    治療，建請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
    被告於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應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至少3年。
五、另報告意旨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嫌，惟
    所謂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應屬意外之情形，行為人如出
    於故意殺人、傷害之犯意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
    時，其行為本可包括評價於殺人、傷害罪之刑責內。又對於
    行為人於殺人、傷害後，仍課以應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
    ，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之義務，顯悖於事理，是本件被告既係
    基於殺害人之不確定故意以駕駛汽車作為犯罪方法，無成立
    肇事逃逸之餘地，併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於盼盼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29　　日
                          書　記　官  成富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董祐呈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21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被告董祐呈業於民國112年1月21日死亡，此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91-93頁）。依照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陳偉達
   　　　　　　　　　　　　　　　法  官  葉佳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美鄉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2155號
　　被　　　告　董祐呈　男　5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鄉○○村○○○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董祐呈因罹有思覺失調症，受其精神疾病及症狀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分別為下列行為：於民國110年12月23日6時26分許，駕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行經臺東縣長濱鄉臺11線80公里處北上車道時，明知駕車撞擊其他用路人車，極可能造成他人死亡之結果，仍基於殺人及毀損之故意，突駕車自後方衝撞黃怡嘉所駕駛、搭載3名幼子之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車牌號碼詳卷）車尾，見甲車遭撞擊至路旁後，復接續倒車再度往前衝撞甲車車尾數次（黃怡嘉及3名幼子仍在車內），幸因當時黃怡嘉有繫安全帶、車內幼童乘坐於安全座椅，始無人受傷，然已導致甲車車尾全毀、車體扭曲變形不堪使用（下稱犯罪事實一）。
二、董祐呈衝撞完甲車後，旋迴轉駛往南下車道，於同日6時30分許，行經臺東縣○○鄉○○村○○○00○0號旁南下車道路肩時，其明知以自小客車撞擊機車足以導致機車騎士死亡，竟再度基於殺人及毀損之故意，駕車衝撞潘玫麗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車牌號碼詳卷），致乙車右側車體全毀，車況不堪使用，潘玫麗並因而受有右側骨盆及恥骨閉鎖性骨折、左側鎖骨閉鎖性骨折、腦震盪伴有至少30分鐘意識喪失、第一及第二薦椎閉鎖性骨折、頭部撕裂傷等傷害（下稱犯罪事實二）。後經警據報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黃怡嘉、潘玫麗訴由臺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董祐呈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全部犯罪事實，供稱：當時有幻聽幻覺叫我去撞被害人、叫我撞完離開現場，我當時可以判斷這樣做會導致被害人死傷，我當時仍有控制能力，只是控制很困難，所以我選擇用最輕的方式擦邊去衝撞被害人，我撞完兩台車後，走路回家，幻覺又叫我摔家裡東西，我就沒有照做，不想讓幻覺再指揮我到處惹麻煩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黃怡嘉於警詢中之證述

		①證明犯罪事實一部分。
②證明被告見甲車遭撞擊後停放路旁，仍繼續再衝撞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潘玫麗於警詢中之證述

		①證明犯罪事實二部分。
②證明被告自乙車正對向駛來，雖乙車已緊靠路邊騎乘，仍自旁側撞擊乙車之事實。



		4

		告訴人潘玫麗之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

		證明告訴人潘玫麗因被告故意駕車衝撞，受有前開嚴重傷勢，住院至111年1月11日始出院之事實。



		5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刑案現場照片

		①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②證明本案自小客車、甲車、乙車均因撞擊全毀，甲車、乙車均已毀損不堪使用，足證明被告撞擊之力道甚大，而有殺人之故意。



		6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111年6月27日東醫歷字第1110065780號函所附被告病歷

		證明被告之病史及被告精神狀況受病況影響之程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第354條毀損罪嫌（均2罪）。被告前開犯罪事實，分別係以一行為同時犯殺人未遂及毀損罪，應從一重之殺人未遂罪處斷。又被告前開2次殺人未遂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因受思覺失調症影響，顯著降低：根據被告於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之病歷及診斷證明記載，被告於本案行為後經送醫診療，診斷為妄想型思覺失調症，且查被告自述自民國92年離婚後就有聽到聲音，近2、3年多次向家人表示自己是乩身、會聽到天命，於案發前數日參加法會返家後明顯易怒、有幻覺；又被告本案之告訴人黃怡嘉與被告素不相識、告訴人潘玫麗亦僅是被告之鄰居，一般常人不可能無故駕車衝撞對方，本案應可認被告係因受思覺失調症之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降低之程度。至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雖函覆本署認為被告於本案案發時無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其辨識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固有該院111年6月27日東醫歷字第1110065780號函可佐，然該函文並未明確指出其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又參以被告於110年12月30日、111年1月3日病歷記載自述「（訊問住院原因和撞車動機）有聽到哀嚎聲，我的車子很舊，他的很新，想評估他車子性能好不好，我撞一下、第二下」、「在家裡有（幻聽），會叫我做非法的事」等語，當時距離案發後不久，被告陳述應可充分反應其當下精神狀態，及於本署偵訊中自陳「幻覺常恐嚇我，我知道那是幻覺，但我還是會怕；我有辦法控制不要撞被害人，只是很困難；我可以判斷（可能會導致死亡），但我用最輕的方式去撞」等語，均足見被告仍清楚記憶、描述案發經過，且知悉上開行為具致死之危險性，並進而說明自己仍選擇衝撞之理由，可見其仍有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且並未失卻控制自己行為之能力。綜上，因認被告係受思覺失調症之影響，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請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
四、被告有施以監護之必要：本案被告係駕車於路上隨意衝撞，造成用路人高度危險，且係於同日二度衝撞不相識之人，頻率甚高，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依照被告自述早年即有幻聽幻視現象卻未曾就診，可知其病識感不佳，難以確認被告可規律就醫。且被告在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診療期間，自述「在家有聲音，在這沒有聲音」，且在111年1月25日出院後，於同年2月4日即再度入院，足見醫療處置仍具有成效，醫療介入有其必要性。另本案係因被告執意駕車出門所致，足見被告親屬難以管制被告行為，且依被告之家庭成員狀況，難以加諸於其親屬過多負擔，督促被告規律就醫，是有對被告施以監護之必要。是以，審酌被告駕車隨意衝撞之潛在危險性、疾病嚴重程度、被告自身病識感及就醫意願、機構外處遇之可能性及成效評估，為期待被告能獲得適當之矯治治療，建請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於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應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至少3年。
五、另報告意旨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嫌，惟所謂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應屬意外之情形，行為人如出於故意殺人、傷害之犯意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時，其行為本可包括評價於殺人、傷害罪之刑責內。又對於行為人於殺人、傷害後，仍課以應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之義務，顯悖於事理，是本件被告既係基於殺害人之不確定故意以駕駛汽車作為犯罪方法，無成立肇事逃逸之餘地，併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於盼盼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29　　日
                          書　記　官  成富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董祐呈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21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被告董祐呈業於民國112年1月21日死亡，此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91-93頁）。依照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陳偉達
   　　　　　　　　　　　　　　　法  官  葉佳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美鄉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2155號
　　被　　　告　董祐呈　男　5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鄉○○村○○○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董祐呈因罹有思覺失調症，受其精神疾病及症狀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分別為下列行為：於民國110年12月23日6時26分許，駕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行經臺東縣長濱鄉臺11線80公里處北上車道時，明知駕車撞擊其他用路人車，極可能造成他人死亡之結果，仍基於殺人及毀損之故意，突駕車自後方衝撞黃怡嘉所駕駛、搭載3名幼子之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車牌號碼詳卷）車尾，見甲車遭撞擊至路旁後，復接續倒車再度往前衝撞甲車車尾數次（黃怡嘉及3名幼子仍在車內），幸因當時黃怡嘉有繫安全帶、車內幼童乘坐於安全座椅，始無人受傷，然已導致甲車車尾全毀、車體扭曲變形不堪使用（下稱犯罪事實一）。
二、董祐呈衝撞完甲車後，旋迴轉駛往南下車道，於同日6時30分許，行經臺東縣○○鄉○○村○○○00○0號旁南下車道路肩時，其明知以自小客車撞擊機車足以導致機車騎士死亡，竟再度基於殺人及毀損之故意，駕車衝撞潘玫麗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車牌號碼詳卷），致乙車右側車體全毀，車況不堪使用，潘玫麗並因而受有右側骨盆及恥骨閉鎖性骨折、左側鎖骨閉鎖性骨折、腦震盪伴有至少30分鐘意識喪失、第一及第二薦椎閉鎖性骨折、頭部撕裂傷等傷害（下稱犯罪事實二）。後經警據報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黃怡嘉、潘玫麗訴由臺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董祐呈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全部犯罪事實，供稱：當時有幻聽幻覺叫我去撞被害人、叫我撞完離開現場，我當時可以判斷這樣做會導致被害人死傷，我當時仍有控制能力，只是控制很困難，所以我選擇用最輕的方式擦邊去衝撞被害人，我撞完兩台車後，走路回家，幻覺又叫我摔家裡東西，我就沒有照做，不想讓幻覺再指揮我到處惹麻煩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黃怡嘉於警詢中之證述 ①證明犯罪事實一部分。 ②證明被告見甲車遭撞擊後停放路旁，仍繼續再衝撞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潘玫麗於警詢中之證述 ①證明犯罪事實二部分。 ②證明被告自乙車正對向駛來，雖乙車已緊靠路邊騎乘，仍自旁側撞擊乙車之事實。 4 告訴人潘玫麗之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 證明告訴人潘玫麗因被告故意駕車衝撞，受有前開嚴重傷勢，住院至111年1月11日始出院之事實。 5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刑案現場照片 ①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②證明本案自小客車、甲車、乙車均因撞擊全毀，甲車、乙車均已毀損不堪使用，足證明被告撞擊之力道甚大，而有殺人之故意。 6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111年6月27日東醫歷字第1110065780號函所附被告病歷 證明被告之病史及被告精神狀況受病況影響之程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第354條毀損罪嫌（均2罪）。被告前開犯罪事實，分別係以一行為同時犯殺人未遂及毀損罪，應從一重之殺人未遂罪處斷。又被告前開2次殺人未遂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因受思覺失調症影響，顯著降低：根據被告於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之病歷及診斷證明記載，被告於本案行為後經送醫診療，診斷為妄想型思覺失調症，且查被告自述自民國92年離婚後就有聽到聲音，近2、3年多次向家人表示自己是乩身、會聽到天命，於案發前數日參加法會返家後明顯易怒、有幻覺；又被告本案之告訴人黃怡嘉與被告素不相識、告訴人潘玫麗亦僅是被告之鄰居，一般常人不可能無故駕車衝撞對方，本案應可認被告係因受思覺失調症之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降低之程度。至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雖函覆本署認為被告於本案案發時無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其辨識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固有該院111年6月27日東醫歷字第1110065780號函可佐，然該函文並未明確指出其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又參以被告於110年12月30日、111年1月3日病歷記載自述「（訊問住院原因和撞車動機）有聽到哀嚎聲，我的車子很舊，他的很新，想評估他車子性能好不好，我撞一下、第二下」、「在家裡有（幻聽），會叫我做非法的事」等語，當時距離案發後不久，被告陳述應可充分反應其當下精神狀態，及於本署偵訊中自陳「幻覺常恐嚇我，我知道那是幻覺，但我還是會怕；我有辦法控制不要撞被害人，只是很困難；我可以判斷（可能會導致死亡），但我用最輕的方式去撞」等語，均足見被告仍清楚記憶、描述案發經過，且知悉上開行為具致死之危險性，並進而說明自己仍選擇衝撞之理由，可見其仍有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且並未失卻控制自己行為之能力。綜上，因認被告係受思覺失調症之影響，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請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
四、被告有施以監護之必要：本案被告係駕車於路上隨意衝撞，造成用路人高度危險，且係於同日二度衝撞不相識之人，頻率甚高，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依照被告自述早年即有幻聽幻視現象卻未曾就診，可知其病識感不佳，難以確認被告可規律就醫。且被告在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診療期間，自述「在家有聲音，在這沒有聲音」，且在111年1月25日出院後，於同年2月4日即再度入院，足見醫療處置仍具有成效，醫療介入有其必要性。另本案係因被告執意駕車出門所致，足見被告親屬難以管制被告行為，且依被告之家庭成員狀況，難以加諸於其親屬過多負擔，督促被告規律就醫，是有對被告施以監護之必要。是以，審酌被告駕車隨意衝撞之潛在危險性、疾病嚴重程度、被告自身病識感及就醫意願、機構外處遇之可能性及成效評估，為期待被告能獲得適當之矯治治療，建請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於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應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至少3年。
五、另報告意旨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嫌，惟所謂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應屬意外之情形，行為人如出於故意殺人、傷害之犯意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時，其行為本可包括評價於殺人、傷害罪之刑責內。又對於行為人於殺人、傷害後，仍課以應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之義務，顯悖於事理，是本件被告既係基於殺害人之不確定故意以駕駛汽車作為犯罪方法，無成立肇事逃逸之餘地，併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於盼盼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29　　日
                          書　記　官  成富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